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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属、驻县有关单位：

《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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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2月23日       
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

托管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农规计字〔2024〕12号）文件要求，为做好我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任务
以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着力突破小规模分散经营制约、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生产为主要目标，从推动农户转变农业经营方式、推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托管服务两方面入手，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农业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有力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根据上级下达我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第一批资金195万元，须完成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绩效目标任务面积不低于2.44万亩，形成至少1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产托管服务模式或关键环节服务典型案例。
二、项目内容
1.补助作物。对水稻生产开展的托管服务予以补助，补助向水稻主产区域和品牌建设区域倾斜。
2.补助环节。结合我县实际，补助工厂化育秧、机插（抛）秧、机防、机烘4个环节的单环节和多环节机械化托管服务，并向全环节机械化和工厂化育秧、机插（抛）秧等关键薄弱环节倾斜。
3.补助对象。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根据项目实施承接服务主体实际作业量的验收审核结果，对该服务主体给予一定补助。
4.服务对象。聚焦服务小农户，坚持把服务小农户作为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按照上级指示，小农户是指土地经营规模不超过当地户均承包地面积10倍的农业经营户（我县“小农户”是指承包地面积不超过28.4亩的农业经营户）。服务小农户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高于60%，低于60%的，按比例折算至服务小农户作业量不低于60%计算，多出来的服务非小农户面积不予以计算在补助内。
5.补助标准。项目补助遵循“用完即止，先到先得”原则，按照申请补助时间排序，先申请先补贴。财政补助价格占服务价格比例不超过40%，单季作物亩均各环节补助总量不超过130元。承接托管项目的单个服务主体享受项目补助资金不高于30万元，享受单个环节项目补助资金不高于10万元。服务单个规模经营主体享受项目补助资金不高于5万元。对只服务小农户的服务主体，补助按照下表标准（服务价格以实际服务时市场价格为准）；对既服务小农户又服务规模经营主体的服务主体，服务小农户的补助按照下表标准，服务规模经营主体的补助按照下表标准的70%计算。为农业生产“大托管”服务改革试点村（试点村名单见附件1）提供水稻生产托管服务的服务主体，补助按上述标准的120%计算。具体补助标准如下：
	上犹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补助明细表

	服务环节
	服务价格
	补助价格
	“大托管”试点补助价格
	备注

	全环节机械化
	280元/亩
	92元/亩
	110.4元/亩
	

	工厂化育秧
	118元/亩
	28元/亩
	33.6元/亩
	

	机插（抛）秧
	108元/亩
	28元/亩
	33.6元/亩
	

	机防
	18元/亩
	4元/亩
	4.8元/亩
	机防面积按服务地块面积计算

	机烘
	150元/吨
	25元/吨（10元/亩）
	32元/吨（13元/亩）
	亩产量800斤
估算


（注：1.全环节机械化，指对同一地块的单季水稻生产开展机耕、机种（工厂化育秧和机插秧）、机防、机收、机烘五个环节的全程托管服务；2.“大托管”试点补助价格，指为农业生产“大托管”服务改革试点村提供水稻生产托管服务的补助价格；3.服务主体为自身流转土地提供的作业服务不得纳入补助范围；4.服务主体之间不得通过相互提供交叉作业服务获取补助资金，服务主体不得将承担的项目任务再行转包或分包；5.跨区域承接项目的服务主体，只有在项目任务实施区域内的服务面积能享受项目补助。）
三、实施步骤
（一）明确实施区域。各乡（镇）要对各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开展摸排，重点了解掌握粮油种植的地形地貌，结合各村田块、气候等条件，明确项目申报实施的具体区域，落实相应边界地址，只有在项目实施区域内的服务面积才能享受项目补助。项目实施区域要相对集中连片，每个集中连片区域要达到一定规模（≥60亩），鼓励各乡（镇）实现整村、整乡甚至更大区域内小农户的土地集中连片托管服务。项目申报实施区域界址表（附件3）报至县农业农村局。
（二）申报项目承接。各乡（镇）对本辖区内服务组织的规模、能力、信誉、服务价格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加强引导，组织动员服务组织积极申报承接项目。服务组织情况摸底汇总表（附件4）和项目申报表（附件5）报至县农业农村局。
（三）优选服务主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通过乡级初选、县级终选的方式，根据服务组织申报资料和往年实施情况，统筹考虑服务组织经验、设备、能力、口碑等因素，在县内择优遴选一批具有一定服务能力的服务组织作为项目实施承接服务主体（以下简称服务主体）。乡镇初选推荐的服务主体，乡镇要负起全程监管责任。服务主体最终遴选结果，通过县人民政府网站或其他方式予以公示名单，并公示举报电话以接受监督。
1.遴选范围。本项目的服务主体遴选范围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家庭农场、家庭农场联合会、自身有服务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各类农业服务专业户、服务协会等服务组织。其中部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组织、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工厂化育秧中心、列入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安装作业监测终端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优先列入遴选范围。
2.遴选条件。服务主体应具备以下4个基本条件：一是应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2年以上；二是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和设备以及其他能力；三是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其所提供的服务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好评；四是自觉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为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化服务市场，承担单环节项目任务的服务主体原则上不少于3个。
（四）签订托管合同。服务主体须与服务对象签订托管服务合同（合同样本见附件6），合同需明确服务地块、服务面积、服务内容、作业时间、质量要求、质检验收等，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托管合同中需明确服务主体收取小农户的服务费用或服务价格应比收取非小农户低40%以上，坚持让小农户最终受益。
（五）提供作业服务。服务主体必须按照托管服务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要求，按时保质提供托管服务作业。对每次作业服务均应做好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作业时间、地点、作物种类、作业面积、作业内容、作业轨迹和照片、机手或负责人签字等，并留存归档。
（六）服务对象验收确认。服务主体完成服务后，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双方填写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附件7），服务对象依据服务实施情况，采取“签名+手印”方式对服务情况进行验收确认。
（七）申请项目补助。服务主体在服务对象验收确认后，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提出补助申请，并提交如下材料：
1.托管服务合同
2.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3.作业设备编号、照片等
4.作业轨迹、照片等佐证材料（无作业轨迹需提供服务对象签字确认佐证材料）
5.银行账号信息相关材料
（八）审核验收作业量。每个环节作业服务完成后，服务主体要进行自检并提交验收申请。补助申请材料经村民委员会初验后，再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资料是否齐全、合同是否规范、服务是否达标、作业量是否真实、服务对象是否满意等。乡（镇）审核验收后，以乡（镇）为单位将辖区内所有服务主体申请材料、作业量验收表（附件9）、补助结算申请表（附件10）等统一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县农业农村局将联合县级相关单位和乡（镇），根据申请情况，采取随机抽查的办法，核实享受补助的服务环节、服务面积（对安装作业监测终端的服务主体，抽查作业服务面积比例控制在5%～10%，其他服务主体则按15%～20%进行）以及服务满意度情况。通过入户或电话方式，对小农户等服务对象开展满意度调查，抽查农户比例不低于托管户数的5%。
（九）审核结果公示。审核完毕后，审核结果将在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为5个工作日。
（十）拨付补助资金。县农业农村局将各乡（镇）的项目补助申请材料汇总报送县财政局，申请拨付补助资金。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调度指导。各乡（镇）要高度重视项目实施，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员，加强政策宣传、日常调度和培训指导，有序推进项目工作落地有效。要加强与村级和服务组织的沟通，及时了解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力所能及地提供指导帮助。要结合本辖区项目实施情况，积极主动对接县级农技人员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加强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努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
（二）严格项目监管。各乡（镇）要加强服务价格监测、服务合同监管和服务质量监督，督促服务组织规范履约，对存在作业质量不达标、提供作业不及时、弄虚作假等问题的，按照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并责令立即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财政补助资格。要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认真审核相关材料，严禁出现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等现象，确保项目资金使用规范、资金拨付及时高效。负责项目实施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严守工作纪律，自觉接受监督，坚决防止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等问题发生。
（三）加强项目总结。本项目实施情况将列入乡村全面振兴实绩考核内容，纳入县农业农村重点工作调度内容。项目实施完毕后，各乡（镇）要全面梳理总结项目实施的主要做法、取得成效、任务完成情况等，积极对照查找问题和不足，实事求是开展绩效自评，总结一批好模式、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创新完善符合我县实际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机制和有效模式，打造一批农业增效、农民受益、组织盈利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为推动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附件：1.上犹县农业生产“大托管”服务试点村汇总表
2.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任务资金分配表
3.乡（镇）项目申报实施区域界址表
4.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情况摸底汇总表
5.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申报表
6.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
7.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8.上犹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技术规范和实施细则
9.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作业量验收表
10.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作业补助结算申请表
11.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政府购买主体服务合同
附件1

上犹县农业生产“大托管”服务试点村汇总表
	序号
	乡（镇）
	试点村
名称
	现有全程托管的土地面积（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一个年度内为该村粮油作物（水稻、油菜）提供全程托管服务的土地面积，亩）
	计划2024年完成试点示范任务面积（指采取“大托管”模式的土地面积，亩）
	备注

	1
	安和乡
	陶朱村
	227.53
	220
	

	2
	安和乡
	富湾村
	50.01
	50
	

	3
	安和乡
	安和村
	151.25
	150
	

	4
	东山镇
	中稍村
	465
	515
	

	5
	东山镇
	伏垇村
	443.16
	580
	

	6
	东山镇
	高桥村
	305
	305
	

	7
	东山镇
	沿河村
	175.88
	175.88
	

	8
	东山镇
	广田村
	318
	318
	

	9
	东山镇
	石坑村
	552
	560
	

	10
	东山镇
	茶亭村
	292
	320
	

	11
	梅水乡
	洋田村
	120
	120
	

	12
	梅水乡
	竹山村
	566.32
	600
	

	13
	梅水乡
	水陂村
	150.13
	300
	

	14
	梅水乡
	水径村
	260
	280
	

	15
	梅水乡
	梅水村
	87.5
	100
	

	16
	梅水乡
	新建村
	280
	300
	

	17
	梅水乡
	窑下村
	86
	86
	

	18
	平富乡
	平富村
	420
	480
	

	19
	平富乡
	庄前村
	322.28
	360
	

	20
	平富乡
	向前村
	196
	300
	

	21
	平富乡
	上寨村
	130
	280
	

	22
	社溪镇
	麻田村
	302.5
	302.5
	

	23
	社溪镇
	社溪村
	150
	150
	

	24
	社溪镇
	大安村
	563.66
	560
	

	25
	社溪镇
	江头村
	442
	442
	

	26
	社溪镇
	蓝田村
	100.26
	120
	

	27
	社溪镇
	社陈村
	225
	280
	

	28
	社溪镇
	严湖村
	200
	200
	

	29
	双溪乡
	左溪村
	70
	70
	

	30
	双溪乡
	高洞村
	50
	60
	

	31
	双溪乡
	右溪村
	40
	40
	

	32
	水岩乡
	太乙村
	4027.77
	2600
	

	33
	水岩乡
	高兴村
	3223.44
	1600
	

	34
	水岩乡
	铁石村
	2250
	1200
	

	35
	水岩乡
	金盆村
	4160
	1600
	

	36
	水岩乡
	横岭村
	3650.88
	2000
	

	37
	水岩乡
	龙门村
	2123
	1200
	

	38
	水岩乡
	茶坑村
	2489.92
	900
	

	39
	水岩乡
	爱联村
	980
	400
	

	40
	五指峰乡
	双宵村
	100
	60
	

	41
	营前镇
	新溪村
	1073.92
	1200
	

	42
	营前镇
	石溪村
	1022.42
	1536.8
	

	43
	营前镇
	象牙村
	580.2
	1176.4
	

	44
	营前镇
	上湾村
	709
	954.5
	

	45
	营前镇
	蛛岭村
	619.05
	1200.2
	

	46
	营前镇
	合河村
	406
	694.5
	

	47
	紫阳乡
	长岭村
	390
	390
	

	48
	紫阳乡
	秀罗村
	710
	1200
	

	49
	紫阳乡
	胜利村
	600
	610
	

	50
	紫阳乡
	下佐村
	420
	510
	

	51
	黄埠镇
	合溪村
	160
	180
	

	52
	黄埠镇
	南村村
	118.33
	118.33
	

	53
	黄埠镇
	坑中村
	180.2
	190
	

	54
	黄埠镇
	东塘村
	181
	201
	


	55
	黄埠镇
	感坑村
	104
	124
	

	56
	油石乡
	塘角村
	0
	1510
	

	57
	油石乡
	清溪村
	0
	1350
	

	58
	油石乡
	油石村
	0
	1350
	

	59
	油石乡
	新田村
	0
	650
	

	60
	油石乡
	河唇村
	0
	756.53
	

	61
	油石乡
	花园村
	0
	1160
	

	62
	寺下镇
	新圩村
	353.87
	412.87
	

	63
	寺下镇
	泥坑村
	389.66
	399.66
	

	64
	寺下镇
	寺下村
	334.35
	346.52
	

	65
	寺下镇
	龙潭村
	379.74
	387.84
	

	66
	寺下镇
	新华村
	371.53
	382.65
	

	67
	陡水镇
	长坑村
	0
	120
	

	68
	陡水镇
	茶坑村
	33.8
	90
	


附件2
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任务资金

分配表
	乡（镇）
	任务面积（万亩）
	第一笔资金（万元）
	考核部分资金
（万元）
	备注

	东山镇
	0.3
	24
	6
	

	黄埠镇
	0.1
	8
	2
	

	社溪镇
	0.38
	30
	7.5
	

	寺下镇
	0.12
	9
	2.5
	

	陡水镇
	0.02
	1.5
	0.4
	

	营前镇
	0.3
	24
	6
	

	油石乡
	0.27
	21.5
	5.5
	

	梅水乡
	0.14
	12.2
	2.8
	

	安和乡
	0.11
	8.8
	2.3
	

	双溪乡
	0.1
	8
	2
	

	紫阳乡
	0.25
	20
	5
	

	水岩乡
	0.25
	20
	5
	

	平富乡
	0.1
	8
	2
	

	合计
	2.44
	195
	49
	


（注：1.项目资金和任务面积的分配情况可根据实际服务情况进行调剂。2.“任务面积”是分环节按系数进行折算，具体折算公式：任务面积=0.27×“种”环节服务面积+0.1×“防”环节服务面积+0.27×“收”环节服务面积。其中“种”环节指工厂化育秧、机插或抛秧，“防”环节指机防，“收”环节指机烘。3.第二批项目资金和任务面积根据上表比例分配）
附件3
乡（镇）项目申报实施区域界址表
（示范文本）
	序号
	实施
区域
所在
村、组
	实施
区域
面积
（亩）
	包含
的地块名称
	实施区域四至
	区域面积（亩）
	服务环节



	
	
	
	
	东
	西
	南
	北
	
	

	例如
	焦坑村**组
	60亩
	  下格组片区
	   张* 
	   李*
	   张* 
	   李*
	1≥60亩
	全环节机械化

	
	
	
	
	
	
	
	
	
	

	
	
	
	
	
	
	
	
	
	

	
	
	
	
	
	
	
	
	
	

	
	
	
	
	
	
	
	
	
	


（注：1.《项目申报实施区域界址表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各乡镇可结合辖区内承包地块实际情况报送申报实施区域表，务必要明确实施区域的具体田块和相应边界地址。2.实施区域要相对集中连片，“区域面积”要达到60亩以上）
附件4
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情况摸底汇总表
	填报单位： xxx乡（镇）人民政府 （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服务组织所在地址（具体到村）
	服务组织名称
	服务组织类型
	服务组织负责人
	联系电话
	服务组织人数（人）
	服务组织机械数量（台、套）
	服务区域（具体到组）
	服务环节
	服务价格（百元/亩）
	服务面积（亩）
	服务小农户面积（亩）
	服务小农户数量（个）
	有无宣传
	备注

	
	
	
	
	
	
	
	
	
	
	
	
	
	
	
	

	
	
	
	
	
	
	
	
	
	
	
	
	
	
	
	

	
	
	
	
	
	
	
	
	
	
	
	
	
	
	
	

	
	
	
	
	
	
	
	
	
	
	
	
	
	
	
	


附件5
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申报表

	1.项目申报服务
组织名称
	
	2.服务组织地址
（具体到村、组）
	

	3.项目申报服务
组织基本情况
	注册或
登记时间
	从事服务
年限（年）
	农机手人
数（个）
	机械类型及数量
（台、套）

	
	
	
	
	

	4.负责人信息
	姓名
	电话
	身份证号

	
	
	
	

	5.2024年服务区域及面积
	

	6.项目服务能力（环节）
	

	所在乡（镇）政府意见（签章）
	

	县农业农村局意见（签章）
	


附件6
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合同
甲方（接受服务方）：**乡**村2024年度水稻种植农户   

（详见2024年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乙方（提供服务方）：   （服务主体名称）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合同当事人可结合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具体情况，根据《上犹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订立合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合同权利。
甲方（接受服务方）：（详见2024年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详见2024年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地址：（详见2024年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联系方式：（详见2024年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乙方（提供服务方）：上犹县**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田xx   362*************31
地址：上犹县**乡**村**组
联系方式：155********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有关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1条 服务内容
甲方将上犹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共计**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的早稻*亩、中稻*亩、晚稻*亩（作物，如：水稻、油菜、茶叶等）的（服务环节，如：工厂化育秧、机插抛秧、机防、机烘或耕种防收全程种植）委托给乙方开展生产托管服务。
第2条 服务标准
甲乙双方参照《上犹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技术规范和实施细则》，协商约定服务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等。
第3条 服务期限
乙方根据农时需要和生产技术要求，在2024年  月  日至2024年  月  日期间完成甲方委托的早稻*亩、晚稻*亩、中稻*亩水稻作物的环节（如：工厂化育秧、机插抛秧、机防、机烘或耕种防收全环节机械化种植）的生产托管服务。（如乙方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需在不同时间内进行，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分项约定具体服务时间）
第4条 服务费用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价格：工厂化育秧为人民币元/亩、机插（抛）秧为人民币元/亩，机防为人民币元/亩，机烘为人民币元/亩（甲方为小农户的，服务价格为补助明细表中服务价格的60%），服务面积亩（其中早稻*亩、中稻*亩、晚稻*亩），总费用人民币元（大写）。（如乙方提供的服务无法按照上述方式计算服务费用，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服务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协商约定服务费用）。
第5条 支付方式
待每季稻谷收成后，以稻谷抵消服务费用，剩余稻谷年底前统一返还给甲方。
第6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托管服务期间始终享有对托管地块的承包经营权，托管地块产出品归甲方所有。
2.按照合同约定接受乙方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要求乙方按照《上犹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技术规范和实施细则》约定标准开展服务。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验收服务成果。
3.有权阻止乙方实施破坏农用地和其他农业资源的行为。若因乙方故意或过失破坏托管地块种植条件、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4.为乙方开展生产托管服务提供必要条件。（甲乙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约定甲方应提供必要条件的具体内容和时间）
5.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甲方在约定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作业条件，并对服务结果进行验收。
2.按照合同约定为甲方提供符合《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要求的生产托管服务，并向甲方解读服务内容。
3.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逾期未支付服务费用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百分之零点零五（小写：0.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不超过应付服务费用总额的50%。   
（二）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服务，造成甲方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具体赔偿金额和方式双方协商确定。
（三）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四）因不可抗力等重大因素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可以协商解除本合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 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向服务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向服务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一）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未尽或需调整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三）服务所在地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对甲乙双方的托管服务关系予以指导和监督。
（四）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其他约定事宜。

甲方（签字或盖章）：           乙方（签字或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7
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作业完成情况确认表
	（备注：早、中、晚三季水稻分开填写，签字加手印）                                                       单位：亩、吨

	序
号
	服务对象信息
	作业信息
	签字确认

	
	
	作业服务
地址
	全环节机械化
面积
	多环节服务面积
	服务主体签字
（或盖章）
	服务对象签字
（加手印）
	签字确认
时间

	
	姓名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所在乡镇
村组
	地块
名称
	地块面积
	
	工厂化育秧
	机插
（抛）秧
	机
防
	机烘
	
	
	

	1
	
	
	
	*镇**村**组
	
	
	
	
	
	
	
	
	
	

	2
	
	
	
	
	
	
	
	
	
	
	
	
	
	

	3
	
	
	
	
	
	
	
	
	
	
	
	
	
	

	...
	
	
	
	
	
	
	
	
	
	
	
	
	
	


“全环节机械化服务”也叫全程托管服务，是指：同一亩地的水稻的耕（机耕）、种（机育秧、机插秧）、防（机防）、收（机收割、机烘）等生产环节，都由同一个服务组织来完成，填报了全环节机械化面积的不用填单环节面积；对提供作业轨迹佐证材料的，服务对象可以不用签字确认。

附件8
上犹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技术
规范和实施细则
水稻病虫害防治（飞防）技术规范

为确保我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各环节有效开展，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所有服务组织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后，才能上岗服务。所有机械设备必须检修合格，才能开展服务，不能带病作业。所有开展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必须确保生产安全产品质量安全。 

水稻机械化统防统治作业服务标准
1.在防治前制订好全季病虫防治预案。每次放药前要科学、安全提出防治意见，防治时间、防治药剂、药剂用量、防治方法要科学合理。 
2.主要病虫害防治预期效益。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使用率达 100%，每亩减少用药量 20%以上，杀虫效果达 95%以上，防病效果达 85%以上，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下。 
3.突发性重大病虫发生时，要及时与承包户协商解决。 
4.未尽事宜，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做好详细说明。 
水稻烘干技术规范
一、基本要求 
水稻收割后含水很高，要让水稻达到安全仓储的条件一不霉变必须把水稻的含水率降低到能够进行仓储的安全水分（即 13.5％为水稻仓储的安全水分）。水稻不同于其他粮食的干燥，水稻是一种热敏性的作物，干燥速度过快或者参数选择不当容易产生爆腰。所谓爆腰就是水稻干燥后或冷却后，颗粒表面产生微观裂纹，这将直接影响水稻碾米时的碎米率，从而影响水稻的出米率，也直接影响到它的产量和经济价值。
二、干燥后的品质 
水稻的干燥不仅要求生产率高，爆腰率低，而且还应保证整米率高。水稻烘干时的整米率不仅和介质温度有关，而且与空气的相对湿度也有一定关系。热风温度增加，则整米率降低，相对湿度增加，则整米率增加。国家标准规定水稻烘干机爆腰率增加值：当降水幅度≤5％时，水稻爆腰率增加值≤3％；当降水幅度＞5％时，水稻爆腰率增加值≤4％。 
三、工艺要求 
综合水稻自身特点及水稻干燥后要达到的品质等各方面的因素，在对水稻进行干燥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1．选择预热一干燥一缓苏一冷却一排粮的工艺，其中“干燥一缓苏”的工艺要根据烘干水稻的多少来确定一共用几级，即水稻烘干后进入缓苏段保温一段时间，使籽粒内部水分向表面扩散，降低籽粒内部的水分梯度，然后进入二次干燥一缓苏，常用的缓苏与干燥时间的比值为5～8:1，这样就可以减少爆腰。 
采用较低的热风温度。为了保证水稻烘后品质，减少爆腰率，必须采用较低的热风温度，如果采用38～40℃的热风温度，其爆腰率增值小于 2％，水稻干燥过程中的爆腰，不仅与热风温度有关，还与热风湿含量和水稻的初水分有关。 
3．限制水稻的干燥速率，水稻干燥过快或冷却过快均易产生爆腰，为了保证水稻的干燥品质，干燥速度不可太大，一般应控制在1．5％以下，即每小时降水率不大于1．5％。 
四、稻谷烘干作业服务标准 
1．烘干至水分含量14.5％以下； 
2．净度达到98％以上； 
3．烘烤最高温度不高于45摄氏度； 
4．烘烤后谷物外形完好。
水稻机插（抛）秧技术规范
一、移栽秧龄 
机械插秧时插适龄秧，不缺龄不超龄，一般苗高100mm—250mm、叶龄2叶-4.5叶。 
二、插秧水深 
插秧前一天把田间水层调整到1厘米左右有利于插秧机作业；田面水过少，插秧机行走困难，秧爪里容易粘泥，夹住秧苗，秧槽内易塞满杂物，供苗不匀不齐，甚至折苗，造成缺苗严重；田面水过深，立苗不正，插秧深浅不匀，浮苗缺苗多，插秧机行走过程中易推苗压苗，保证不了插秧质量。 
三、移栽深度 
机械插秧的深度是否合适，对秧苗的返青、分蘖以及保全苗影响极大，一般插秧深度0.5厘米时易散苗，倒苗、漂苗较多；插秧深度3厘米以上，抑制秧苗返青和分蘖，尤其是低位节分蘖受抑制明显，高位节晚生分蘖增多，分蘖延迟，分蘖质量差，弱苗插深还会变成僵苗；而插秧深度在2厘米左右时，则不出现倒苗、漂苗现象，植株发根较多，生长健壮，分蘖力强。因此，水稻机械插秧深度控制在2厘米左右，人工插秧深度1.5厘米左右，插深小于1厘米穗虽多而穗小、不抗倒伏，插深大于 2 厘米穗少而不能高产。 
四、移栽密度 
1.原则：移栽密度总的原则是地力条件好、秧苗素质好的地方宜稀植，地力条件差，秧苗素质差的地方移栽宜密植；积温条件好的育秧基地宜稀插，积温条件差的育秧基地宜密插；分蘖能力差的品种宜密插，分蘖能力强的品种宜稀插。 
2.密度：根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栽培水平、种植品种、插秧规格等来合理确定各育秧基地的适宜栽培密度，做到合理密植。一般插秧规格为30×10～12厘米，25～33穴/平方米，5～7株/穴，基本苗数125～200株/平方米。 
五、移栽顺序 
插秧时应从稻田的下头开始，逐步向上头推进，待下头田间插完秧后，上头田间中的水放入下头田间作为护苗水。这样既节约用水，又提高了水温，还减少肥料流失浪费。 
六、移栽质量 
机械插秧的标准为早、密、浅、正、直、匀、齐、扶，边插秧边同步补苗。 
1.早：保证做到适时抢早。 
2.密：合理密植，保证田间基本苗数。 
3.浅：插秧深度2厘米以内。 
4.正：要求秧苗栽得正，不要东倒西歪。 
5.直：插秧行要直，秧苗栽得直。 
6.匀：插行穴距规整，每穴苗数均匀。 
7.齐：栽插深浅整齐一致，不插高低秧、断头秧。 
8.扶：插后及时上水护苗。 
9.同：插秧同时安排专人同步补苗。 
水稻集中育供苗技术规范

水稻集中育供苗技术是利用现代农业装备进行集约化育秧的生产方式，是一项现代农业工程与农艺结合的技术。采用该技术可减轻劳动强度，实现水稻生产的节本增收、高产稳产。
一、规范化育秧
规范化育秧是实现机械化插秧的关键，常用的方式有双膜育秧、软盘育秧及硬盘育秧三种。规范化育秧的显著特点是密度大、省秧田、秧龄短、秧苗成毯状。要求播种均匀、出苗整齐、根系发达、茎叶健壮、无病无杂。 
（一）育秧前期准备 
1.床土准备：床土宜选择菜园土、熟化的旱田土、稻田土或淤泥土，采用机械或半机械手段进行碎土、过筛、拌肥，形成酸碱度适宜（pH值5-6）的营养土。培育每亩大田用秧需备足营养土10公斤，集中堆闷。 
2.种子准备：⑴品种选择。选择通过审定、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品种。双季稻应选择生育期适宜的品种。每亩大田依据不同品种备足种子；⑵种子处理。种子需经选种、晒种、脱芒、药剂浸种、清洗、催芽、脱湿处理。机械播种的种子“破胸露白”即可，手工播种的种芽长不超过 2 毫米。 
3.苗床准备：选择排灌、运秧方便，便于管理的田块作秧田（或大棚苗床）。按照秧田与大田1:100左右的比例备足秧田。苗床规格为畦面宽约140厘米，秧沟宽约25厘米、深约15厘米，四周沟宽约30厘米以上、深约25厘米，苗床板面达到“实、平、光、直”。 
（二）播种
为了确保规范化育秧质量，保证播种均匀、出苗整齐，宜采用机械或半机械播种方法。 
1.工艺流程：铺放育秧载体—装床土—洒水—播种—覆土。
2.确定播种期：根据适宜机插的秧龄，参照当地常规栽插时间推算出适宜的播种期。 
3.铺放载体：育秧载体有软盘、硬盘和有孔地膜。根据不同水稻品种，每亩机插大田约需15-25张软（硬）盘。双膜育秧按每亩大田准备长5米左右、幅宽1.5米的有孔地膜，孔距一般为2厘米×3厘米，孔径2-3毫米。根据不同育秧方式铺放不同载体。将软（硬）盘紧密排放于苗床上。双膜育秧将打孔地膜平铺于苗床上，四周用木条固定，以控制床土厚度。 
4.装床土：在育秧载体上铺放床土，土层2厘米左右，表面平整，并使床土水分达到饱和状态。 
5.播种：规范化育秧需精量播种。根据品种和当地农艺要求，选择适宜的播种量，要求播种准确、均匀，不重不漏。双膜育秧由于要切块切边，用种量略高于盘育秧。 
6.覆土：播种后要覆土，覆土厚度0.3-0.5厘米，以不见芽谷为宜。 
（三）覆膜
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搭拱棚或覆盖农膜后加盖稻草进行控温育秧。 
二、秧苗管理 
（一）立苗
立苗期保温保湿，一般温度控制在30℃左右，超过35℃时应揭膜降温。相对湿度保持在80%以上。遇到大雨要及时排水，避免苗床积水。 
（二）炼苗
一般在秧苗出土2厘米左右时揭膜炼苗。揭膜原则：由部分至全部逐渐揭；晴天傍晚揭，阴天上午揭；小雨雨前揭，大雨雨后揭；日平均气温低于12℃时不宜揭膜。温室育秧炼苗温度白天控制在20-25℃，超过25℃通风降温；晚上低于12℃要盖膜护苗。 
（三）水肥管理
先湿后干，秧苗三叶期以前，保持盘土或床土湿润不发白。移栽前控水，促进秧苗盘根老健。根据苗情及时追肥。 
（四）病虫害防治
秧苗期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做好防治工作。同时，应经常拔除杂株和杂草，保证秧苗纯度。 
（五）秧苗标准
适宜机械化插秧的秧苗应根系发达、苗高适宜、茎部粗壮、叶挺色绿、均匀整齐。参考标准为：叶龄为3叶1心，苗高12-20厘米，茎基宽不小于2毫米，每苗根数12-15条时最佳。 
水稻病虫害防治（飞防）技术实施细则
一、承接主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服务主体中具有专业防治能力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防治组织具备条件：具有一定的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社会化服务经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达两年以上（重点支持服务能力强、服务范围广、市场化运营规范的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二是与服务对象没有因防治效果发生严重纠纷。
二、申报、审核、认定。有承接意愿主体向县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县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植保技术人员现场核查初审，再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批准，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确定的承接主体应当与县农业农村局签订购买服务合同。 
三、补助面积核查。飞防作业量主要依据服务合同和作业量确认书来核定。 
1.承接主体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服务合同有服务面积、地点、服务对象签字等内容； 
2.承接主体完成服务后，应当具备服务对象签订确认的作业量确认书； 
3．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信息平台，能查询承接主体统防统治轨迹回放、面积等信息。 
四、补助标准。按照《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助。
五、补助方式。早稻7月15日前、晚稻11月30日前作业完成后，按规定核定作业量、补助额度，形成资金结算表，统一汇总审核无误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批准，由县财政局将补助资金通过法人账户直接拨付给承接主体。 
稻谷烘干项目实施细则
一、承接主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服务主体，稻谷烘干设备吨位在35吨以上（含35吨）；稻谷烘干服务承接主体应当安装烘干机专用电表。 
二、申报、审核、认定。有承接意愿主体向县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县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农机技术人员现场核查初审，再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批准，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确定的承接主体应当与县农业农村局签订购买服务合同。 
三、补助作业量核查。稻谷烘干以承接主体稻谷烘干用电量来核定作业量，以实际用电量支出的五分之一折算补助金额。 
四、补助标准。按照《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助，以实际用电量支出的五分之一折算补助金额。 
五、补助方式。早稻7月15日前、晚稻11月30日前，按规定核定作业量、补助额度，形成资金结算表，统一汇总审核无误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批准，由县财政局将补助资金通过法人账户直接拨付给承接主体。 
水稻集中育供苗和机插（抛）秧实施细则
一、承接主体。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服务主体，拥有一定数量插秧机。 
二、申报、审核、认定。有承接意愿主体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县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农机、农技等技术人员现场核查初审后，再报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批准，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确定的承接主体应当与县农业农村局签订购买服务合同。 
三、补助面积核查。主要依据服务合同和作业量确认书来核定。 
1.承接主体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服务合同有服务面积、地点、服务对象签字等内容； 
2.承接主体完成服务后，应当具备服务对象签订确认的作业量确认书； 
四、补助标准。按照《上犹县2024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实施方案》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助。 
五、补助方式。服务作业完成后，按规定核定作业量形成资金结算表，审核无误后，报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批准通过法人账户直接拨付给承接主体。

附件9
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作业量验收表

	服务组织名称
	 ***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
	法人姓名
	钟*

	项目服
务地点
	项目服
务环节
	服务农户数量
	合同作业量
（亩、吨）
	登记作业量（亩、吨）
	平台作业量（亩次、吨）

	
	
	
	
	
	

	
	
	
	
	
	

	
	
	
	
	
	

	核查方式：上户调查（）或电话调查（）
	被核查对象及被服务情况
	作业服务满意度情况
	核查时间
（加服务对象指印）

	
	姓名
	被服务地点
	被服务内容
	
	

	
	
	
	
	
	

	
	
	
	
	
	

	
	
	
	
	
	

	
	
	
	
	
	

	
	
	
	
	
	

	
	
	
	
	
	

	
	
	
	
	
	

	
	
	
	
	
	

	
	
	
	
	
	

	
	
	
	
	
	

	农业生产托管相关宣传：有（  ）/无（   ）整改情况：

	服务环节
	核定作业量（亩、吨）
	结算金额（元）
	合计金额（元）

	
	
	（作业量*补助价格）
	

	
	
	
	

	
	
	
	

	法人代表签字
	
	乡镇验收人员签字
	

	县级验收成员签字
	


附件10
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作业补助结算

申请表
	组织名称
	***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

	组织性质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负责人姓名
	钟*
	身份证号码
	360******

	开户行及账号
	

	申请补助内容
	作物品种
	（早、中、晚）*水稻

	
	服务环节
	

	
	服务作业量
	亩（吨）

	
	补助价格
	元/亩（吨）

	
	申请金额
	元

	乡（镇）核定资金（元）
	                                  年    月    日

	乡（镇）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级核定资金（元）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财政局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11
上犹县2024年农业生产托管项目政府购买主体服务
合同
甲方：                               
乙方（承接服务主体）：                               
为进一步组织实施好我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做好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推动健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体系，经甲、乙双方商定，就上犹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购买服务签订协议如下：
一、项目服务时间、服务环节、计划作业量
1.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环节： 
3.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乙方需计划完成作业量：
二、补助标准及方式
4.补助标准：
5.补助方式：承接服务主体在服务作业完成后，由服务对象出具满意度意见并签字确认：承接主体将经服务对象签字确认的服务合同、资金结算表、资金使用计划等材料送上犹县农业农村局；县农业农村局按规定验收核定作业量、补助额度后，将资金结算汇总表报经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县财政局将资金直接拨付给乙方（承接服务主体）。
6.资金补助要求：承接服务主体要与服务对象（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签订托管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对承接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各项服务环节的补助，经领导小组组织验收确定实际作业面积，公示无异议后，县财政局根据实际作业面积，对承接服务主体进行补助。服务合同实际完成的作业量是指服务组织对外服务的作业量，不包括为自己服务的作业量，也不包括服务组织自己拥有该项服务能力却相互聘请、交叉聘请服务组织提供服务的作业量，还不包括对本县范围外提供服务的作业量。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上犹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2月23日印发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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